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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青冈县砖厂取土坑回填工程项目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境内，地理坐标

为北纬 46°27'02.2252"~ 46°28'23.6399"，东经 124°51'16.4543"~ 124°58'07.7490"。

主要对柞岗镇原砖厂取土坑进行勘查、清理、回填，对坑底修整防渗后用粉煤灰、

生物质灰渣回填后压实、平整等工作。回填量约 35.3 万立。 

哈尔滨彭盼运输有限公司委托简威科技黑龙江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要求，我单位组织开展拟建项目的公

众参与工作。本次公众参与主要采取网络公示、张贴公示、报纸公示等方式进行，

征求意见的对象主要为项目周边的于家店、陶家屯、东长山堡、前花里岗、后花

里岗、拥政村、吴家店、高发屯、步家屯、高家沟屯、爱民村、柞岗镇、柞岗镇

中学校、柞岗镇中心小学、青冈县老年服务中心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一次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10 日起，在公示期内没有收到反馈意

见和建议；第二次征求意见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27 日起 10 个工作日；报告书报

批前，于 2026 年 1 月 11 日进行了报批前公示，在公示期内没有收到反馈意见和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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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2.1.1 公开内容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要求，需要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项目，应当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

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公开下列信息：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青冈县砖厂取土坑回填工程项目 

建设地点：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境内 

建设规模：本项目主要对柞岗镇原砖厂取土坑进行勘查、清理、回填，对坑底

修整防渗后用粉煤灰、生物质灰渣回填后压实、平整等工作。回填量约 35.3 万立。 

建设性质：新建 

二、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哈尔滨彭盼运输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5765729999     联系人：刘志权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南开街 201-5 号鸿朗花园一期 A5 栋 2 单

元 2 层 3 号 

邮政编码：150086 

email：657209660@qq.com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单位名称：简威科技黑龙江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13115438182     联系人：王洋  

通讯地址：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新风路 6-1 号楼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 C1-901 

邮政编码：163711 

email：wangyang6615@163.com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见附件，并按照表格规定格式要求填写（注：

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采用实名方式条件意见并提供常住地

址）。 

五、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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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函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2.1.2 公开日期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10 日，环评单位接收

委托的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5 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 4 号）第九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后 7 个工作日

内，通过其网站、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媒体网站或者建设项目所在地相关政府网站

（以下统称网络平台），公开信息的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于 2025 年 12 月 10 日在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上首

次公开，网址为：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857，黑龙江环保技术

服务网属于黑龙江企业网站，在该网站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网络公示截图见下图 2-1。 

 

图 2-1  首次网络公示截图 

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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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其他  

无 

2.3 公参意见情况  

无公众意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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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青冈县砖厂取

土坑回填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网络链接地址：见附件 1。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新风路 6-1 号楼大

庆服务外包产业园 C1-901 简威科技黑龙江有限公司；联系人：王洋；电话：

13115438182。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为项目周边的于家店、陶家屯、东长山堡、前花里岗、

后花里岗、拥政村、吴家店、高发屯、步家屯、高家沟屯、爱民村、柞岗镇、柞岗

镇中学校、柞岗镇中心小学青冈县老年服务中心等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见附件 2 

（四）公众提交公众意见表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邮局等方式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建设单位联系人：刘志权；电话：15765729999；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

岗区南开街 201-5 号鸿朗花园一期 A5 栋 2 单元 2 层 3 号；电子邮件：

657209660@qq.com。 

环评单位联系人：王洋；电话：13115438182；地址：黑龙江省大庆高新区新

风路 6-1 号楼大庆服务外包产业园 C1-901 简威科技黑龙江有限公司；电子邮件：

wangyang6615@163.com。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起止时间：2025 年 12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10 日。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10 个工作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第十条“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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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在黑龙江环保技术服

务网上进行公示，网址为：http://www.hljhbjsfw.cn/NewsDetail.aspx?id=873 

黑龙江环保技术服务网属于黑龙江省企业网站，在该网站公开符合《环境影响

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网络公示截图见下图 3-1。 

 

图 3-1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 

3.2.2 报纸 

我单位分别 2026 年 1 月 4 日和 2026 年 1 月 5 日在《绥化日报》上进行征求意

见稿公示。《绥化日报》属于项目所在地主要报纸，公众较易接触，且报纸公示时

间位于 2025 年 12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10 日时间段内，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

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报纸公示截图见下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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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征求意见稿报纸一次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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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征求意见稿报纸二次公示 

3.2.3 张贴  

我单位在本项目周边村屯于家店、陶家屯、东长山堡、前花里岗、后花里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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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政村、吴家店、高发屯、步家屯、高家沟屯、爱民村、柞岗镇、柞岗镇中学校、

柞岗镇中心小学青冈县老年服务中心进行了张贴公示，上述村屯均位于可能受项目

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范围内，且人流相对密集，易于公众接触和阅读的地方，公示时

间为 2025 年 12 月 27 日-2026 年 1 月 10 日，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相关要求，张贴公示截图见下图 3-4。   

  

  

爱民村 步家屯 

东长山堡 
高发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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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家沟 后花里岗 

前花里岗 
青冈县老年服务中心 

陶家屯 吴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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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征求意见稿张贴公示 

3.2.4 其他 

无。 

3.3 查阅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相关要求，本

项目设置了两个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查阅地点，并公示了专门的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1）哈尔滨彭盼运输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志权     联系方式：15765729999 

（2）简威科技黑龙江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洋     联系方式：13115438182 

拥政新村 于家店 

柞岗中学 
柞岗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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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人员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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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无。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工艺内容简单，未进行宣传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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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5.1 公众意见概述和分析  

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5.2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无。 

5.3 公众意见未采纳情况 

无。 

 

 

 

 


